润川路(华东路～川黄路)新建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
一、项目简介
润川路（华东路～川黄路）新建工程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新建工程范围西自华东路起，沿规划走向，向东经锦川路、华夏二路、妙境路、艳阳路、川沙路、明月路、止于川黄路，道路全长约2.26km，道路规划红线宽35m，规划为次干道，计算行车速度：40km/h，项目总投资8709万元。
本报告内容包括润川路的道路、排水、桥梁、河道整治、附属工程等。

二、规划相容性

根据《川沙新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2006.03，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新镇的总体结构形式为“两轴、三节点、五片区”。 

从规划路网分析，润川路位于川环南路与川周公路之间，是川沙南部新区中心位置的一条东西向的交通轴线，肩负交通和服务双重功能，由于工程所在区域开发建设刚刚启动，路网密度低、通达性差。由于润川路东西向连通妙境路和川沙路两条该区域最主要的南北向干道。它的建设，一方面可以解决居住小区的交通出行问题，形成主、次道路有序衔接的交通网络，同时也可以缩短路网的间距，提高路网密度，有力的缓解该区域交通不便的矛盾。

三、环境现状 

1 自然环境 

本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属长江三角洲入海口滨海平原地貌，地形平坦开阔，本工程道路位于浦东川沙新镇境内，拟建道路沿途分布多为居住小区和农田。 

2 环境质量 

(1) 声环境 

声环境监测结果显示，项目所在地块除一个外点位外，其他点位声环境状况良好，均达到相关要求。
(2) 水环境 

通过对三新河、高桥港、通城河以及杨家港的水质现状监测与评价，得出：NH3-N均未达到Ⅳ类水质标准，杨家港的BOD5达到Ⅳ类水质标准，其他指标皆可达到Ⅳ类水质标准。说明这几条河流中的水质情况较好。
(3)环境空气 

从监测结果及评价结果可以看出：项目的CO、NO2和PM10空气污染物的单项污染指数均小于1，即项目途经区域上述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能够达到二类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四、环评结论
水环境影响：主要包括路面径流污染、水土流失和底泥处置，路面径流污染主要集中在降雨初期，主要污染物包括：SS、CODCr、BOD5和石油类等。随着降雨历时增加，污染物浓度会下降，同时在排水过程中，路面径流中的污染物达到水体时的浓度会进一步降低。因此，道路路面径流不会对沿线水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水土流失和底泥处置发生在河道整治施工过程中，为暂时性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水土保持，及时处理底泥，对水环境影响不大。
空气环境影响：在三个预测时段内，机动车排放尾气污染物浓度对项目敏感点的贡献值均未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2000年修改)中的小时浓度限值。

声环境影响：根据预测结果，沿线昼间红线处能达到《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中的4类标准，夜间红线外18m范围内，能达到4类标准。
项目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反馈意见。问卷调查表共发放60份，收回49份，统计结果表示：被调查人员基本上对本项目的建设表示支持，大多数认为本项目的建设是有必要的，同时，大多数人对拆迁经济补偿表示关心，希望得到合理的补偿。因此，建设方应从被拆迁者的利益出发，切实为他们考虑，对拆迁户进行合理补偿，安排好拆迁户的去向，使他们的损失降到最低，并加快动迁进度，提供动迁房源，使拆迁户早日入住。

综上所述，润川路（华东路—川黄路）新建工程符合上海市及浦东新区相关规划的要求，为该地区的协调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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